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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紀律處分行動 

 

1. 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會財局條例） 第 37D 條，會計及

財務匯報局 （會財局）公開譴責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中正天恆）1並處以

罰款港幣 8萬元。 

 

2. 是次紀律處分行動是根據一份就會財局條例第 37I(1) 條訂立日期為 2023年 11

月 28日的協議而採取的，當中涉及中正天恆違反一項由會財局查察部根據會財

局條例第 21H(b) 條發出的要求（該要求）2 。該要求向中正天恆施加五項糾正

行動（該等糾正行動），以補救會財局對中正天恆進行查察後所識別的缺失。

中正天恆未能於該要求規定的時限內完成其中四項糾正行動。 

 

3. 由於中正天恆未能遵從該要求，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A(c) 條，其行為構成了財

匯失當行為。 

 

事實摘要 

 

4. 於 2021年，會財局就中正天恆的質素監控制度及兩個已完成的公眾利益實體項

目（兩個公眾利益實體項目）進行了一項查察（該項查察）。該項查察發現了

與兩個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相關的若干審計缺失。 

 

5. 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會財局要求中正天恆提交文件，包括一份有適當時程表

的書面計劃，以補救該項查察中發現的問題（查察結果）。 

 

6. 中正天恆分別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2 日以

及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會財局提交回覆。於 2022 年 10 月 7 日，中正天恆提交

了補救方案的最終稿（補救方案），列出針對查察結果所擬定的補救行動。 

 
1  中正天恆目前為會財局註冊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編號為 M0386。 
2  會財局條例第 21H(b) 條規定，會財局在考慮關於某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查察報告後，可要求該核

數師就符合會財局條例的某條文或符合某專業標準的事宜採取措施或糾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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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於 2022年 11月 9日，會財局向中正天恆發出一封信函（2022 年 11 月 9 日信
函）。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由專人交付至中正天恆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信

函註明收件人為中正天恆的董事總經理。中正天恆同日在快遞單上加蓋公司印

章，確認收到該信函。 

 

8. 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中附上該要求。該要求規定中正天恆須於指定時限內完

成五項糾正行動，具體如下： 

 

糾正行動 時限 

1. 完成中正天恆 2022 年獨立合規計劃的年度查察報

告（第一項糾正行動）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 制訂新的預期信用損失評估模版和工作底稿樣本

（第二項糾正行動）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 為董事及管理人員推出一個新的電子學習課程「與

專家合作」（第三項糾正行動） 

 

2022 年 12月 31 日 

4. 推出一系列新的電子學習課程，對如何應用詳細審

閱及一般（或首要）審閱工作底稿提供實用指引

（第四項糾正行動） 

 

2022 年 11 月 30 日 

5. 為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推出更新的電子學習課程

（第五項糾正行動） 

 

2022 年 11 月 30 日 

 

9. 該 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亦有要求中正天恆於 2023 年 2 月 9 日之前提交一份

該等糾正行動實施進度的第一次監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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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摘要 

 

中正天恆違反該要求的行為 

 

10. 中正天恆於該要求規定的時限内完成了第一項糾正行動 。然而，第二至第五項

糾正行動卻延誤了 1.5 個月至 2.5 個月完成 3，儘管該四項糾正行動是由中正天

恆在其補救方案提出，且該要求所列出的第二、第四及第五項糾正行動的時限，

與中正天恆在其補救方案中提出的時限相同。 

 

11. 因此，中正天恆未能於該要求規定的時限內完成第二至第五項糾正措施。 中正

天恆沒有遵從該要求，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A(c) 條，其行為構成了財匯失當行

為。 

 

12. 中正天恆對其未能在該要求規定的時限內完成第二至第五項糾正措施作出了不

一致的解釋： 

 

12.1. 於 2023年 2月 1日，中正天恆表示，需要延後提交第一份監察報告的理

由是「在完成部分補救行動方面有所延誤」以及重新優先其技術部門的

資源。 

 

12.2. 其後，中正天恆於 2023 年 6 月 15 日首次聲稱，其未能在該要求規定的

時限內完成該等糾正行動的原因是，中正天恆董事總經理的私人助理無

意中錯放了 2022年 11月 9日信函，而中正天恆高級管理層直至 2023年

1月 30日才注意到該信函。 

 

 

 

 

 

 

 
3  第二至第五項糾正行動分別已於 2023年 2月 9日，2023年 2月 20日，2023年 2月 16日以及 2023

年 2月 1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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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上文第 7段所述，隨函附上該要求的 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已由專人交付至

中正天恆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而中正天恆亦於同日確認收到該信函。因此，

該要求已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60(2)(b)(ii) 條 4正式送達中正天恆，而中正天恆有

關其高級管理層未有注意到該要求的陳述，與評估中正天恆是否已遵從該要求

無關。 

 

中正天恆違反該要求行為的嚴重性 

 

14. 中正天恆未有遵從該要求所規定的期限，屬嚴重事宜。 

 

15. 中正天恆被要求在指定時限內採取第二至第五項糾正行動的主要目的，是為確

保中正天恆能夠及時糾正其在兩個公眾利益實體項目中被發現的審計缺失，從

而避免該等缺失在中正天恆其他進行中並今後的公眾利益實體項目中再次發生。 

 

16. 具體而言：  

 

16.1. 要求中正天恆採取第二項糾正行動（制訂新的預期信用損失評估模版和

工作底稿樣本）及第三項糾正行動 （與專家合作的電子學習課程），是

為遵守《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 號 – 會計估計的審計及相關披露》（修訂

本）（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 號）第 A107 段，該段要求核數師在使用報

告實體提供的資料時，應評估就對核數師目的而言該資料是否足夠可靠。 

  

16.2. 要求中正天恆採取第四項糾正行動 （有關審閱工作底稿的電子學習課程）

以及第五項糾正行動（為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推出的電子學習課程），

是為遵守以下規定： 

 

16.2.1. 《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 – 對財務報表審計實施的質素監控》

（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17 段，該段要求項目合夥人應通

過審閱審計文件及與項目團隊討論的方式，信納已取得充分適當

的審計證據，以支持所得出的結論及發出的核數師報告；及 

 
4    根據會財局條例送達的通知或文件受會財局條例第 60 條所規管。 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60(2)(b)(ii) 條，

根據或可根據會財局條例給予、送交或發出的通知或文件，如留在或郵寄往公司在香港的註冊辦事

處，該通知或文件須視為已給予或送交該公司，或已向該公司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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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20 段，該段要求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應對項目團隊在編製核數師報告時所作出的重大判斷及結論進行

客觀評估。 

 

17. 上述專業標準並非針對特定項目。 相反，它們對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的審計質素

起了基本及關鍵的作用。 

 

18. 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中正天恆是一家類別 B事務所 5。中正天恆未能於該要

求中規定的時限內完成第二至第五項糾正行動，增加了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的審

計工作未能遵從相關專業標準的風險。此等不合規的風險可能會影響審計質素，

損害公眾利益，以及削弱公眾對會計專業的信心。 

 

中正天恆與會財局合作的行為 

 

19. 於 2023 年 7 月 19 日，中正天恆（透過其法律代表）承認其違反了該要求及作

出財匯失當行為，並表明有意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I(1) 條與會財局訂立協議，

以坦誠及友好的方式處理該事宜。 

 

20. 在決定處分時，會財局對中正天恆所予的合作予以肯定。 

 

結論 

 

21. 經考慮所有情況後，會財局認為，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A(c) 條，中正天恆的行

為構成財匯失當行為。 

 

22. 在決定上述第 1 段的紀律處分時，會財局考慮了局方的《處分公眾利益實體核

數師及註冊負責人的方針》、《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註冊負責人行使施加

罰款權力指引》及《與會計及財務匯報局合作的指導說明》，亦考慮了所有相

關情況，包括： 

 

 
5  一家類別 B事務所一年內對 10至 99個上市實體進行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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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該財匯不當行為涉及未有遵從一項根據會財局條例所發出的要求，對會

財局在會計專業規管上的公信力和有效性有不利影響，屬嚴重事宜； 

 

22.2. 須向市場發出強烈的阻嚇信息，以表明沒有及時地遵從會財局發出的要

求是不能接受的； 

 

22.3. 中正天恆未能及時地遵從查察後的補救要求，構成中正天恆在其他進行

中並今後的公眾利益實體項目中未能遵守相關專業標準的風險，可能會

損害公眾利益，並削弱公眾對會計專業行為標準的信心； 

 

22.4. 加重處分的因素，即中正天恆就其未能遵從該要求向會財局作出的不一

致解釋（見上文第 12段），顯示中正天恆未能充分謹慎地確保向會財局

提供的資料準確或完整；及 

 

22.5. 減輕處分的因素，包括： 

 

22.5.1. 中正天恆承認責任有助提早解決該事宜； 

 

22.5.2. 該違反要求的行為是個別事件； 

 

22.5.3. 沒有證據顯示，中正天恆未有遵從該要求屬有意、不誠實、蓄意

或輕率； 

 

22.5.4. 完成所有糾正行動的延誤少於三個月，中正天恆亦已於 2023 年 

2月中旬完成所有糾正行動；及 

 

22.5.5. 中正天恆沒有被香港會計師公會及會財局紀律處分的紀錄。 

 


